附件
住宅作为住所、经营场所承诺书
	商事主体名称
	

	住所、经营场所地址
	
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七十七条规定：“业主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，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。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，除遵守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，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”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住宅业主和商事主体申请人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，作出如下承诺：
1、 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的相关规定；
2、 遵守有关房屋管理的法律、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；
3、 该建筑不是非法建筑，承担安全消防责任；
4、 不影响利害关系人的利益；
5、 已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；



1.业主（签名、盖章）：





2、商事主体申请人（签名、盖章）：



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
1. 商事主体设立登记或变更住所、经营场所登记时，涉及将住宅作为住所、经营场所登记的，填写此表。
2. 商事主体申请将住宅作为住所、经营场所登记的，申请人为全体投资人，投资人是法人的，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，投资人是自然人的，由自然人签字。
3. 业主和商事主体申请人为承诺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，如经登记机关查实为虚假承诺的，登记机关可依法撤销登记行为。
- 6 -
- 1 -

